
附件 3

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一、行政处罚类(第 1-6 项)

重大行政处罚

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案件来源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退役军人事务局立案审批

相关科室（优抚科）登记立案

不予立案 移送有关部门相关科室（优抚科）调查取证

相关科室（优抚科）提出初步处罚意见，处罚事先告知审批

不予处罚 告知听证权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有陈述申辩意见 无陈述申辩意见

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形成调查终结报告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法制审核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相关科室（优抚科）7 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相关科室（优抚科）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
指的“日”均为
工作日。



二、行政给付类

1、军人抚恤优待（军人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流程图（第 1项）

受 理

优抚科接收乡镇军人优待抚恤人员名单，并进行审查

申报合格的制作全市优待

抚恤人员名单

审查后，不符合的，退回乡

镇，重新补充申报

确 定

根据上年全市人均收入情况，确定优待标准，制定

优待计划

制定计划

按照优待计划，完成优待金发放

兑 付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按照计划协同财政部

门完成兑现任务

监 管

优抚科结案（立卷归档），及时处理反

馈信息



2、申请 60岁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的认定流程图（第 2、3项）

材料齐全依法受理

审 核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核实，审批，并上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

受 理
乡镇部门提出申报（当事人申报材料），优抚科每季

度集中受理一次

材料不齐全不予受理，并一

次性告知补充材料

兑 付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规定发放

不予批准的说明理由 批准的予以公示

监 管

优抚科办结存档，并及时处理反馈信息



3、现役军人牺牲、病故后一次性抚恤金给付（第 4 项）

审 核

优抚科对申请人材料进行审查，确定是否享受抚恤金

监 管

优抚科存档并及时处理反馈信息

受 理

优抚科接收上报享受抚恤金的申请

兑 付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汇通财政部门按标准发放一次性抚恤

金

不予批准的说明理由 批准的予以告知本人



4、 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资金给付流程图（第 5 项）

移交安置科依据工作职责分工接收申请材料

申 请
主管局、委、单位提出申请

受 理

退役军人事务局决定是否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有误或形式

不规范的，当场一次告知申请

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形式规范的，
予以受理，并在申请表上盖章

审 查
移交安置科对各单位上报的《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资金个人发放表》逐人逐

项进行审核

不符合当年解困标准的，不予签章，说明

理由；有疑问的返回申请单位重新核对

实 施
积极与申请单位、财政局等单位协调，确保解困资金及时发放到位

决 定

退役军人事务局根据政策规定和审查结果做出决定

符合当年解困标准的，在《企业军转干

部解困资金个人发放表》上签章

在《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资金个人发放表》送达申请单位，由申请单位到财政局核拨资金

军队转业干部工作办公室结案（立卷归档）



三、其他职权类

1、烈士遗属身份认定，因公牺牲、病故现役军人家属身份认定（第1项）

省民政厅拟批准符合评定或调

整等级条件的，通知县市区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对评定、调整人员

进行公示

焦作退役军人事务局将上报的公示结果，经核实后报省民政厅

（本环节由焦作市局完成）

不属评定和调整范畴的不予

受理，将材料退回

呈报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和要求，按规定进行受

理，提出初审意见

呈报材料不齐或不符合法定程

序和要求的退回，告知补齐材

料，按有关规定依法办理

报 送

退役军人事务局将初审意见报送至焦作退役军人事务局，焦作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核评

定、调整残疾等级人员材料后，签署意见加盖印章，报省民政厅审批

经省复核达不到新评、调整等

级的，申报材料退回县市区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

优抚科受理乡镇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申报材料

审 查

退役军人事务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对伤残情形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初审意见

受 理
乡镇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申报（当事人申报材料、

《评定、调整伤残等级审批表》等），每季度集中受

理一次

经省民政厅审核，需进一步

补充材料或到省里重新鉴

定的，焦作退役军人事务局

通知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承办

送 达

待省民政厅批复后，优抚科将省民政厅颁发的伤残证件及评定、调整伤残等级有关材料下发到乡镇、
办事处民政所



2、革命烈士追认初审流程图（第 2 项）

经省政府审核，认为牺牲人员不符合《烈士褒扬条例》有

关规定，作出不予评定为烈士的，及时告知乡镇政府批复

结果

送 达
省政府颁发《烈士证明书》后，由优抚科送达申请人

不符合烈士评定标准的，申

报材料退回乡镇人民政府

呈报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程

序和要求的

呈报材料不齐或不符合法定程序和

要求的，退回乡镇人民政府，告知

补齐材料，按有关规定依法办理

焦作市政府复审同意后，由焦作市政府向省政府提出评定烈士报告，并提供有关申请

材料

接到焦作市政府转发的省政府评定烈士

决定后，及时将省政府下发的评定烈士决

定有关文件通知乡镇人民政府

优抚科结案（立卷归档）

优抚科接收乡镇政府上报的申报材料

审 查

退役军人事务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对牺牲情形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初审意见，

并报本级人民政府

受 理
乡镇政府提出申报，申请人提供死者牺牲情节的材

料，乡镇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调查核实的情况等）

报 送
本级人民政府提出评定烈士的报告，上报焦作市人民政府



3、 退伍军人、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和无工作单位的民兵、民工

伤残评定及调整伤残等级申报流程图（第 3 项）

省民政厅拟批准符合评定或调

整等级条件的，通知县市区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对评定、调整人员

进行公示

焦作退役军人事务局将上报的公示结果，经核实后报省民政厅

（本环节由焦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完成）

不属评定和调整范畴的不予

受理，将材料退回

呈报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和要求，按规定进行受

理，提出初审意见

呈报材料不齐或不符合法定程

序和要求的退回，告知补齐材

料，按有关规定依法办理

报 送

退役军人事务局将初审意见报送至焦作退役军人事务局，焦作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核评

定、调整残疾等级人员材料后，签署意见加盖印章，报省民政厅审批

经省复核达不到新评、调整等

级的，申报材料退回县市区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

优抚科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
“日”均为工作日。

省审批所需时间不计
算在承诺期限内。

优抚科受理乡镇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申报材料

审 查

退役军人事务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对伤残情形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初审意见

受 理
乡镇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申报（当事人申报材料、

《评定、调整伤残等级审批表》等），每季度集中受

理一次

经省民政厅审核，需进一步

补充材料或到省里重新鉴

定的，焦作退役军人事务局

通知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承办

送 达

待省民政厅批复后，优抚科将省民政厅颁发的伤残证件及评定、调整伤残等级有关材料下发到乡镇、
办事处民政所



4、退役士兵安置流程图（第 4 项）

受 理
退役军人事务局接收上级移交的符合安排工作条

件的

退役士兵档案

审 查

移交安置科对接收档案进行审查

公 示

移交安置科公示我市接收安置人员量化评分结果

接受异议申请，进行调查处理

制定计划

退役军人事务与编办、人社局会商，科学、合理制定安置计划

报市政府研究批准后下达

实施分配

移交安置科根据安置计划实施分配，按照量化评分名次由高到低进行选岗，

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具安置工作介绍信及相关手续

移交安置科整理资料（归档）

不符合我市接收条件

的，进行退档

符合我市接受条件的，对应接收安置人

员档案进行量化评分



5、伤残军人和无工作单位的民兵、民工因公牺牲申报流程图（第 5项）

经省政府审核，认为牺牲人员不符合有关规定的，作出不

予评定为烈士的，及时告知乡镇政府批复结果

送 达
省政府颁发《因公牺牲证明书》后，由优抚科送达申请人

不符合评定标准的，申报材

料退回乡镇人民政府

呈报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程

序和要求的

呈报材料不齐或不符合法定程序和

要求的，退回乡镇人民政府，告知

补齐材料，按有关规定依法办理

焦作市政府复审同意后，由焦作市政府向省政府提出评定报告，并提供有关申请材料

接到焦作市政府转发的省政府评定

决定后，及时将省政府下发的评定决

定有关文件通知乡镇办事处人民政

府

优抚科结案（立卷归档）

优抚科接收乡镇政府上报的申报材料

审 查

退役军人事务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对牺牲情形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初审意见，

并报市政府

受 理
乡镇政府提出申报，申请人提供死者牺牲情节的材

料，乡镇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调查核实的情况等）

报 送
本级人民政府提出报告，上报焦作市人民政府



6、带病退伍军人初审流程图（第 6 项）

不属于慢性病范畴的不予受

理，将材料退回乡镇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

呈报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和要求，按规定上报焦

作退役军人事务局，并到指

定医院进行慢性病检查

呈报材料不齐或不符合法定程

序和要求的，退回乡镇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告知补齐材料，按有

关规定依法办理

送 达

省民政厅审批后，将批复及时告知申请人，并按规定给予待遇。

优抚科结案（立卷归档）

优抚科受理乡镇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申报材料

审 查

退役军人事务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

受 理
乡镇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申报（当事人申报材料），

每季度集中受理一次



7、营以下军转干部安置流程图（第 7 项）

申 请
申请人提出安置申请

受 理

移交安置科接收上级移交的营以下军转干部的档案材料

符合我市接收和安置政策的， 按

程序组织审查、考试、综合评定

对不符合我市接收政策的，

进行退档

审 查
移交安置科组织审查

组织军转干部进行
安置前考试；根据
军转干部档 案材
料、部队服役期间
和安置前培训期间
的表现情况进行综
合评定

与市委组织部、市编办沟通，结合当年国家、省里有关政

策和我市工作需要，制订安置计划

对军转干部综合成绩和安置计划进行公示

移交安置科依据考试考核综合成绩，结合用人单位需求和

本人志愿提出初步安置意见

决 定
经军转干部安置工作小组研究同意后，作出军转干部安置决定

通知军转干部到指定地点当面宣布安置结果，并将安置情况进行公示

移交安置科整理资料（归档）



8、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医疗保障审核流程图（第 8 项）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移交安置科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退役军人事务局当场决定是否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或申请部门按照本行政机关要求

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虽然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接收材料当场

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

起即为受理

不属于审核范畴或不属

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

予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
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
场一次性告知办理医
保补助手续所需提交
的材料及费用

决 定
退役军人事务局作出决定

审 查
移交安置科审查，进行信息核对

符合条件的，将申请人

资料报给社会医疗保险

中心

不符合条件的，不予

办理并说明理由

移交安置科通知申请人到人社部门大厅办理社保卡

移交安置科整理资料（归档）


